
攀枝花市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攀枝花市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基本职能包括：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关于文化、文物、旅游、新闻出版（版权）、广播电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二）拟订全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版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执行计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安排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文物事业、旅游产业经费,规划、指导辖区重点文化旅游设施建设。

（三）推进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版权）、广播电视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四）负责全区文化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扶持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艺术品种，推动各门类艺术发展；组织全区重大文化活动；指导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开展，指导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五）负责全区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新业态的发展研究、指导和协调，负责东区文化旅游整体形象推介、宣传和对外交流合作，组织全区性重大文化旅游活动。

（六）负责文化、旅游产业培育、引导和扶持，推动产业健康繁荣发展。监测文化、旅游经济运行，负责文化、旅游统计，资源调查工作。指导重点文化、旅游企业发展。

（七）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重大文化、旅游项目的规划建设。

（八）负责全区旅行社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旅游市场秩序、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指导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诚信体系建设和行业组织的业务工作；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

（九）负责指导文化馆（图书馆、文管所）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活动、艺术创作等文化工作；指导文化馆（图书馆、文管所）开展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管理和读书活动；指导文化馆（图书馆、文管所）开展文物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指导旅游促进中心开展旅游产业发展、旅游行业规范。
攀枝花市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编制5名，实有在职在编公务员3人，退休公务员5人。下辖两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东区文化馆（增挂图书馆、文管所牌子），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4名。实有在职在编人员事业人员10人，聘用人员4人，退休事业人员6人。东区旅游促进中心，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6名，实在在职在编事业人员6人。下属事业单位东区文化馆车辆编制1台，实有车辆1台。
二、部门资金基本情况

（一）年度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2018年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收入预算总额为987.3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986.91万元，其他收入0.41万元。

（二）年度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2018年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支出预算1190.39万元，按支出性质分，基本支出为848.44万元，项目支出为341.95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分，工资福利支出419.2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83.5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16万元，资本性支出19.05万元，其他支出247.40万元。
2018年，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抢抓机遇、增添举措，圆满完成全年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目标任务，为东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突出“文旅精品”，做实康养旅游

按照“全域旅游”打造思路，推动文化旅游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支撑。一是谋划“三线红色旅游”新篇章。以市上打造全国三线红色旅游城市、国家三线建设红色旅游示范点、四川省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契机，打造“体验三线红色文化.感受激情燃烧岁月”精品旅游线路。二是开展旅游景区标准化建设。阿署达花舞人间景区启动AAAA级景区创评，完成AAA级旅游厕所、公共休息设施、旅游景区智慧管理系统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改造；阿署达旅游服务中心完成主体建设。三是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以“陶艺”为主题的君临江山艺术街区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和二期工程策划，实现开街。

2.巧借“创建之手”，补齐硬件短板

2017年7月，东区获得四川省第一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创建资格，2018年创建工作全面铺开。一是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以“748”平台建设为抓手，健全区级、街道（镇）、社区（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2018年先后投入200余万元新建或改造升级10个街道（镇）综合文化站、66个社区（村）基层综合文化中心，形成城市十五分钟文化圈、农村一公里文化圈。二是推进重大标志性区域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按照西部地区国家二级图书馆标准建设的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3257.5㎡，完成主体工程，预计2019年底开馆。按照国家二级馆标准建设文化馆完成改造升级。三是推进整合“农家书屋”与基层图书馆资源、实现全省大数据融合管理试点。以区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开展云书屋建设，完成1个区级图书馆、10个街道（镇）、66个社区（村）书屋约12万余册图书编目、上架，实现区图书馆与乡村（农家书屋）、社区（社区书屋）资源共享、互联互通。2018年文化事业费840.62万元，较上年度增长32.67%。2018年6月，经专家组实地督查评估，东区在8大类31项创建指标中，指标优秀率达77％，在全省7个创建区县中分数位列第二。

3.跳出“单兵作战”，谋求合作共赢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一是与凉山州冕宁县、会理县、木里县缔结友好文化馆，开展“一区三县”文化交流活动，举办四地摄影联展，取长补短，形成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共享机制，进一步丰富辖区群众文化活动。二是与成都锦江区、汶川县缔结友好区县，在旅游宣传营销、旅游项目合作、旅游产品开发、标准化培训、文化交流、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并分别在成都锦江区、汶川县召开东区康养旅游招商推介会，鼓励有实力企业参与东区康养旅游建设。三是谋求与高等院校合作，策划包装康养旅游研究院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攀枝花市旅游局、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攀枝花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共同签署《关于加强红色旅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筹办红色旅游中短期旅游业务培训班，在攀枝花市打造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研究基地攀枝花分基地事宜，共同培养红色旅游人才。

4.强化“示范引领”，塑造文化品牌

围绕“打造区域文化高地”目标，开展品牌活动。一是加大文化活动创新。推出“东方日出”书画摄影作品展、“喜庆十九大、东区好歌大家唱”比赛等活动；举办“爱阅读 爱生活 文润东区”—— 2018年系列活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谢智慧走进校园，与师生分享创作心得；举办“凤凰花开艳  中国梦正浓”2018攀枝花市凤凰花节，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参与其中。二是鼓励文化队伍争先创优。东区文体广新局荣获“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东区文化馆女子合唱团荣获“四川省第三届群星合唱展演最佳演唱团队”称号；区文化馆专业老师编排的川剧折子戏《盗仙草》荣获四川省第四届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汇）演二等奖、攀枝花市第十四届中小学生文艺展演二等奖。

5.筑牢思想阵地，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以党建为基础，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形成微调研成果，先后选派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文艺骨干参加领导干部素质提升、公共文化示范县创建等各类培训10余次，不管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选派专业文艺骨干下基层进行特色文化资源挖掘，根据文艺骨干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指导街道、镇开展“一街一特色”文化队伍品牌创建，评选产生大渡口街道太阳风文艺宣传队、枣子坪秋之韵群众艺术团、弄弄坪街道和谐舞蹈队、南山街道“康乐”文艺队、长寿路街道军鼓乐队等5支东区“一街一特色”文艺队伍，强健基层文化活动队伍，形成街道、镇自我发展活力。
（三）其他资金收支及结余情况
2018年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其他收入0.41万元，均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及时组织财务人员进行预算的编制，按先有预算再有支出的原则，及时处理相关事务；对绩效目标进行季度梳理和年度分析；对专项预算提前细化，分科目上报，做到收支平衡。

预期编制：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于2017年12月对2018年部门支出进行预算：846.9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32.50万元，日常公用支出72.6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6.90万元，项目支出284.92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按照区财政的要求，严格执行财政支出计划，执行情况良好。

2018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875.18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等人员经费支出，以及保证机关、文化馆、图书馆正常运转产生的费用，艺校开办费用，文艺表演、艺术创作费用，文化市场监督检查费用，文物保护费用，举办体育赛事活动费用，公益电影放映及对城市影院和电影事业发展的补助，文化宣传和交流活动产生的费用等。2018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1.34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纳，离退休人员费用，抚恤金发放等。2018年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2.5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2018年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49.02万元，主要用于旅游促进中心职工的工资、津贴补贴、社保、福利，旅游促进中心办公运行，开展旅游宣传过程中的印刷、差旅、租赁、会议，旅游行业培训，对旅游开发项目和企业的补助等。2018年住房保障支出41.39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2018年其他支出40.9万元，主要为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三）决算编制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18年财务工作决算的通知要求，客观真实编制了2018年部门决算，2018年财政资金总支出为11903859.48元（基本支出8484365.68元，项目支出3419493.80元）。
（四）支出绩效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举办各类文化旅游活动费用；放映公益电影费用；“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补助等。

2.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2018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了情况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夯实民生工程基础。依托文化活动促进文化、旅游、康养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发展反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3.“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三公”经费支出共6.8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4.71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4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上一年下降，主要是因为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活动及开支等。公务接待经费较上年有所增长，主要是机构改革后多家单位合并，职能调整带来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东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按照预算法按时完成预决算编制。在执行过程中有计划进行资金申报使用，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做到帐款、帐帐、帐实相符。
（二）存在问题。
存在部分支出进度较慢、预算资金结转结余较多。财政资金年末结转和结余较多，多半部分为本单位不可控因素造成：一是拨款时间影响，财政年底拨入的资金，单位无法当年使用，造成结转结余；二是项目资金结转的影响，部分项目实施期限长，有的甚至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实施完成，项目资金在立项开始实施当年一并下达，项目实施不可能在当年完成，项目资金支出预算也同样不可能在当年执行完毕，造成结转结余；三是部分项目虽已实施但尚未结算，未结转支出，造成结转结；四是项目实施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进度影响财政项目资金支付进度，项目实施除了实施前预付部分资金外，实施期间资金付款进度一般都慢于项目实施进度，且为保证项目质量，部分资金待完成验收合格，再支付剩余资金，造成结转结余。
（三）改进建议。
1.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政策规定及本单位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2.加强《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单位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单位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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